
证券代码：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9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至9:25，9:
30至11:30，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1号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莺妹女士主持。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00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73,331,77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36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股东共12人，代表股份数为159,957,94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7.2904%。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588人，代表股份数为13,373,8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456%。

（3）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588人，代表股份数为 8,867,8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6%。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见证了

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2,333,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2%；反对880,

0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7%；弃权1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1%。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2,196,0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48%；反对 1,
016,6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65%；弃权1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7,732,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926%；反对 1,016,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644%；弃权 119,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3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268,1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64%；反对900,
9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8%；弃权16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7,804,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056%；反对900,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96%；弃权16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220,8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91%；反对961,
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46%；弃权14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206,9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10%；反对971,
4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5%；弃权15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7,742,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155%；反对971,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6%；弃权15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9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135,4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98%；反对963,
4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8%；弃权23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7,671,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092%；反对963,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644%；弃权23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63%。

（七）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72,278,8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25%；反对879,
8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1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1,657,1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39%；反对 1,

538,3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5%；弃权1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286,0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7%；反对913,
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0%；弃权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7,822,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075%；反对913,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017%；弃权13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08%。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285,8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6%；反对914,
0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3%；弃权1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7,821,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052%；反对914,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074%；弃权13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7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1,833,5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56%；反对 1,
327,3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58%；弃权1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7,369,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052%；反对 1,327,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677%；弃权 170,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72%。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2,066,6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01%；反对 1,
089,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84%；弃权17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7,602,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334%；反对 1,089,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830%；弃权 175,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3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除审议通过以上议案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金海燕，顾祺增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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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基本情况概述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经审

议，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求择机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不含期货标的实物交割款项），任一交

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上述业务额度的有效期限自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有效期内额度可循环滚动使

用，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额度期限，则额度期限自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时止。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进展及对公司的影响

近日，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统计，2026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公司开展碳酸锂期货

套期保值业务产生的收益为人民币1,613.68万元，尚未平仓的套期保值业务产生的浮动损益约284.70
万元。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旨在规避和降低现货市场价格波动风险。2026年以来，碳酸锂

市场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公司结合生产经营计划开展套期保值操作。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

现金流及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后续公司将持续严格遵守《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动态跟踪市场价格走势，优化套期保值策略执行，强化全流程风险管控，充分发挥套

期保值工具的风险对冲作用，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中所列数据均未经审计，上述事项的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年度损益的最终影响以公

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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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8日 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18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星北路三段393号公司总部大楼一楼多

功能厅。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孝武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35 人，代表股份 240,939,5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4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0 人，代表股份 195,746,7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5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95 人，代表股份 45,192,7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5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28人，代表股份 104,337,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19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3人，代表股份59,144,2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534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95人，代表股份 45,192,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53%。

四、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415,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6%；反对446,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2%；弃权7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13,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80%；反对44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7%；弃权7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401,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8%；反对446,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2%；弃权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99,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46%；反对44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7%；弃权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7%。

（三）以特别决议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99,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7%；反对470,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1%；弃权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96,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21%；反对47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5%；弃权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马孝武、马晓、林林、刘家钰、彭强、唐建设、刘云强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63,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00%；反对50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0%；弃权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63,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00%；反对5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0%；弃权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87,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9%；反对480,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6%；弃权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85,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09%；反对48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9%；弃权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1%。

（六）以特别决议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73,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0%；反对488,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9%；弃权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70,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3%；反对48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86%；弃权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

（七）以特别决议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分红规划（2026-2028年）＞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419,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2%；反对45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8%；弃权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17,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16%；反对45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4%；弃权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88,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5%；反对475,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弃权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86,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23%；反对47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9%；弃权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机减持参股上市公司富特科技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400,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4%；反对473,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7%；弃权6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98,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6%；反对47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2%；弃权6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2%。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96,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5%；反对457,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9%；弃权8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93,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4%；反对45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5%；弃权8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

（十一）以特别决议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98,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3%；反对447,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8%；弃权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95,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10%；反对44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1%；弃权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9%。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分别做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内容已于2026年4月27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杨可鑫、杨纯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6-023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6年05月18日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6年05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6年05月18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瑞祥大街81号公司10楼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茂洪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7人，代表股份252,767,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582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167,633,62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14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1人，代表股份85,133,9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06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0人，代表股份30,721,0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241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34,9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8人，代表股份 30,686,12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33%。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都出席或列席了此次会议。国浩律师（深圳）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17,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1%；反对36,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670,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6%；反对 3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19,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1%；反对43,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67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4%；反对 4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弃权 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26,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7%；反对36,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679,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6%；反对 3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弃权 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16,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9%；反对42,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弃权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670,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46%；反对 4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弃权 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221,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46%；反对408,14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0%；弃权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304,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54%；反对 408,1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85%；弃权 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关联股东李茂洪、刘雨华、陈大江、刘风华、蒋秀琴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221,129,601
股。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351,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4%；反对408,1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5%；弃权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304,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54%；反对 408,1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85%；弃权 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352,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6%；反对401,6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9%；弃权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305,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74%；反对 401,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4%；弃权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38,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反对21,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弃权 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692,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9%；反对 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3%；弃权 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余平、朱星霖；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8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星期

一）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南山湾产业园区南强路6号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翁伟武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47人，代表股份总数 250,343,
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38％（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419,993,636股，剔

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1,664,900股后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18,328,736股，下同。）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总数236,827,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6.612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9 人，代表股份总数 13,515,9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309％。

（3）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39人，代表股份总数13,515,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309％。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8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1%；反对239,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弃权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6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33%；反对 23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90%；弃权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6%。

2、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88,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1%；反对238,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60,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19%；反对 23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16%；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5%。

3、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80,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0%；反对249,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6%；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53,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56%；反对 24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45%；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9%。

4、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80,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7%；反对249,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6%；弃权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5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97%；反对 24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45%；弃权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8%。

5、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7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1%；反对250,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弃权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5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94%；反对 25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26%；弃权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75,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8%；反对25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3%；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4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142%；反对 25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70%；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8%。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控股股东及其配偶为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65,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9%；反对25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8%；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4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142%；反对 25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11%；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7%。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已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担保及财务资助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24,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03%；反对25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7%；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43,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53%；反对 25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59%；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8%。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翁伟嘉先生、柯丽婉女士、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

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78,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3%；反对250,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5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16%；反对 25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9%；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67,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7%；反对258,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39,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65%；反对 25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89%；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83,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0%；反对238,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1%；弃权 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55,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34%；反对 23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09%；弃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69,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7%；反对248,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42,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750%；反对 2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86%；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4%。

1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39,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90%；反对26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05%；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3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128%；反对 26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5%；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7%。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翁伟博先生、翁伟炜先生、翁伟嘉先生、柯丽婉女士、蔡沛侬

女士、郑涛先生已回避表决。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61,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1%；反对26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5%；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3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91%；反对 26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5%；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4%。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74,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6%；反对255,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4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105%；反对 25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89%；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

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派出的温定雄律师和曲艺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英联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